附件5：住院部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及土建式污水处理设备运维托管服务
（一）服务内容及范围
1、人员配备：包含常驻人员、机动调配运营工程师、项目服务经理等。
2、院区常驻人员由乙方提供，并对常驻人员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
3、乙方应需具备不低于10名经政府部门颁发的污水技术处理工作相关证书人员。
4、人员工作内容为：每日设备运行期间对各自负责的院区污水处理站及附属设施设备进行管理。不定时对污水处理各设备管理、预处理污水站各设备管理、综合污水处理站各设备管理、废气处理设备管理、协助水质在线监测设备管理、消毒药剂的投加、日常便携式水质检测管理、格栅危废管理、沉淀污泥压缩管理、活性污泥管理、水质水量观察与调节管理、危废管理、光氧活性炭危废管理、通风设施管理、用电设施管理、消防应急器具管理、安全防护措施检查管理、配合水质和废气检测工作、合理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调配该运营公司技术工程师到场配合检修与维护。现场每日各台账记录、配合污水处理工程师定期维护保养工作、配合各职能部门检查与监督考核等工作。负责院区一体化污水处理站日常运行检查、投药、排放口污水水质检测、设施设备维修保养，同时做好相关记录备查。处理工艺及污水处理站相关规章制度、应急预案张贴上墙。
5、服务期内：维修、更换等单次配件低于2000元的由乙方自行承担，单次配件超出2000元由甲方单独付费购买。
6、设备：院区所有设备维护（含零星小配件更换），实时进行处理工艺缺陷调整；医院污水处理站1年内，如由于环保或医院相关要求，在原污水处理站内需新增污水处理设备，设备费用由甲方单独支付，其运行管理费包含在合同价以内，乙方不再额外收取费用。
7、药剂：由甲方自行单独采购，乙方需合理使用，且乙方不能更改污水消毒使用药剂，并且保证污水消毒粉的储存量及污水处理达标排放。
8、乙方应协助甲方进行污水处理站以外化粪池污泥清掏、干化、消毒、除臭及规范处置服务；监督处置单位需具备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包括“HW01:841-004-01”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进行无害化处理。
（二）服务标准
1．污水处置标准。
服务期内医院污水处理站能达到原污水设备设计日处理量，并且排放入威远县市政污水管网的水质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预处理标准。
2．污水处理站服务标准。
乙方严格按照专业污水处理运行维护规范进行管理，消毒药剂、配件更换、维修服务、日常巡检等应有真实规范的台账记录，并随时接收甲方相关管理人员监督检查，不得有偷工减料等情况存在。
3．运维服务范围：
3.1 污水处理站设施操作及日常管理工作；
3.2 污水处理站的实施、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及维修工作；保障各水处理药剂正常、合理的投加。
4、运行服务的相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GB18466-2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
（三）服务责任约束
1、医院污水站处理系统现有设备维修保养，配件及耗材费用，由医院单独承担费用。若乙方操作不当造成的设备损坏一切维修费用由乙方承担。
2、服务期限内，乙方在日常管理中，如遇一般故障，从故障发生开始计算0.5小时内必须完全解决，并且在故障维修台账上清晰的描述故障情况。疑难故障，需在故障发生开始计算，24小时内解决，并且在故障维修台账上清晰的描述故障情况。
3、服务期满后，乙方所服务的所有污水站设备必须完好，并且每台设备的有效工作率必须达到95％以上，否则由乙方修复合格后交由甲方验收。
4、乙方每季度组织一次相关技术管理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培训地点为两个污水处理站现场，培训内容包括相关管理人员日常巡查需要观察的设备、设备工作期间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及零部件、设备运行状态有无异常情况等。
5、乙方负责污水处理站设施设备24小时正常运行，出水指标按《医疗机构污水排放标准》（GB18466-2005)，达到预处理标准后排放至威远县市政污水收集管道，由威远县污水处理厂进行再次处置后合法排放，如出现排放指标超标情况，由此发生的环保部门行政处罚及罚款由乙方负责。
6、如污水超标造成环保通报三次及以上，甲方可直接终止本合同。
7、污水处理站所需水、电、沉淀污泥处置由甲方负责。
一体化污水处理运维托管服务设备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生化曝气池1容积
	4m×5.2m×5.6m（污水净容积105m³）
	土建式污水处理系统

	2
	生化曝气池2容积
	4m×5.2m×5.6m（污水净容积105m³）
	土建式污水处理系统（与序号1同属一套系统，补充备注统一）

	3
	沉淀池容积
	4m×5.2m×5.6m（污水净容积105m³）
	土建式污水处理系统

	4
	消毒池容积
	4m×5.2m×5.6m（污水净容积105m³）
	土建式污水处理系统

	5
	调节池
	8m×5.2m×5.6m（污水净容积210m³）
	土建式污水处理系统

	6
	机械格栅
	1套
	土建式污水处理系统配套

	7
	曝气池钢筋骨架
	Φ20螺纹钢筋1批、Φ12螺纹钢筋1批、Φ8螺纹钢筋1批
	土建式曝气池配套

	8
	曝气池防腐曝气盘
	60套
	土建式曝气池配套

	9
	DN80防腐曝气管（含管件）
	95米
	土建式曝气系统配套

	10
	危废暂存箱
	1套
	运维危废储存专用

	11
	沉淀池回流泵
	3台，每台功率为2000W的污水防腐泵
	土建式污水处理系统配套

	12
	污泥回流控制系统及管件
	1批
	土建式污水处理系统配套

	13
	生化系统辫型填料
	5米／根，200根（总长度1000米）
	土建式生化曝气池配套，补充总长度便于运维核算

	14
	活性菌种
	1批（45吨）
	土建式生化系统启动/补充用

	15
	污水提升泵
	2台，每台功率为2000W的污水防腐泵
	土建式污水处理系统配套，一用一备

	16
	罗茨回转风机
	3台，两台功率为4KW、一台功率为2.5KW
	曝气系统供气用，两台主力一台备用

	17
	泡腾片加药器
	1套
	消毒加药配套

	18
	预处理消毒加药装置
	1套
	污水预处理阶段消毒用

	19
	终端消毒装置
	3套
	污水处理终端消毒，保障出水达标

	20
	PLC控制系统
	3套
	分别控制各污水处理系统，实现自动化运维

	21
	一体化污水处理箱体
	1套
	污水一体化碳钢结构处理系统

	22
	生化曝气池1容积
	3m×2.5m×3m（污水净容积22.5m³）
	一体化碳钢结构处理系统配套

	23
	生化曝气池2容积
	3m×2.5m×3m（污水净容积22.5m³）
	一体化碳钢结构处理系统配套

	24
	沉淀池容积
	2m×2.5m×3m（污水净容积15m³）
	一体化碳钢结构处理系统配套

	25
	消毒池容积
	1.5m×2.5m×3m（污水净容积11.25m³）
	一体化碳钢结构处理系统配套

	26
	调节池
	3m×2.5m×3m（污水净容积22.5m³）
	一体化碳钢结构处理系统配套

	27
	手工格栅
	1套
	一体化碳钢结构处理系统配套

	28
	曝气池钢筋骨架
	Φ20螺纹钢筋1批、Φ12螺纹钢筋1批、Φ8螺纹钢筋1批
	一体化曝气池配套

	29
	曝气池防腐曝气盘
	30套
	一体化曝气池配套

	30
	DN80防腐曝气管（含管件）
	65米
	一体化曝气系统配套

	31
	沉淀池回流泵
	2台，每台功率为2000W的污水防腐泵
	一体化处理系统配套，一用一备

	32
	污泥回流控制系统及管件
	1批
	一体化处理系统配套

	33
	生化系统辫型填料
	5米／根，150根（总长度750米）
	一体化生化曝气池配套，补充总长度便于运维核算

	34
	活性菌种
	1批（20吨）
	一体化生化系统启动/补充用

	35
	污水提升泵
	2台，每台功率为2000W的污水防腐泵
	一体化处理系统配套，一用一备

	36
	污水预处理消毒系统
	1套
	一体化处理系统预处理阶段消毒

	37
	污水预处理一体化碳钢箱体
	1套
	污水预处理专用

	38
	污水预处理搅拌系统
	2套
	预处理阶段污水搅拌，保障处理效果

	39
	1万风量光氧活性炭除臭装置
	1套
	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达标排放

	40
	机械格栅机
	1套
	补充“机”字修正笔误，用于污水预处理除杂

	41
	一体化危废储存器
	1套
	运维危废专项储存，与序号10暂存箱区分使用

	42
	消毒产品存放置物架
	1套
	消毒药剂规范存放，便于运维取用

	43
	应急物资
	1批
	污水处理站应急处置专用（如泄漏处理、设备应急等）

	44
	污水站围挡
	1批
	污水处理站安全防护、隔离用

	45
	污水站钢架结构雨棚
	1项
	保护污水处理设备，避免雨水侵蚀

	46
	全院污水管网
	1项
	全院污水收集、输送至处理站，含维护配套

	47
	新区污水处理设施
	2套
	设计处理量1100T／天，新区污水专项处理

	48
	新区光氧活性炭废气处理设备
	1套
	新区污水处理设施废气处理，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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